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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201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
號
承辦人：科員 吳旻融
電話：7531840
電子信箱：fb1925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竹塘鄉竹塘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19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社字第1150101488A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活動計畫（計1個電子檔） (376470000A_1150101488A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縣「2026彰化文化護照集章趣：藝文探索獎勵計

畫」1份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深化本縣國小學童藝文素養，鼓勵學生親身參與本縣藝

文活動及走訪文化場館，藉由「2026彰化文化護照」集章

活動，激發學生對在地文化之興趣與認同。透過課程設

計、校外教學或家庭自主參與，將文化學習融入日常生

活，促進學生主動學習及親子共學，進而培養多元文化視

野與藝術涵養。

二、活動資訊:

(一)活動期間:配合文化局2026「彰化文化護照─藝文順心

走．借閱集章go」活動辦理，自115年4月23日起至10月

31日止。

(二)參加方式:

１、文化局印製文化護照，統一發送至縣內各國小，由學

校發放予學生使用。護照數量不足者，可自行下載護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1150001046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5/03/19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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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PDF檔使用。

２、學生持文化護照，至指定場域完成活動參與或借閱任

務後，蒐集戳章。集章區詳如計畫內容。

３、學生集滿館舍活動戳章（至少2枚），可向學校登記兌

換小獎品，每人限兌換一次。學校可依校內實際情況

結合朝會、頒獎典禮等方式公開表揚參與學生，提升

學生參與動機。

４、完成集章的學生可參加文化局辦理之摸彩活動（須集

滿2枚館舍戳章及公共圖書館系統借閱達40點），摸彩

詳情請參見文化局官網。

５、各國小統一於115年10月31日前彙整完成集章學生人

數，向承辦單位提出獎勵品申請（申請方式將由教育

處另行發布填報系統，再請各校注意填報）。

三、獎勵內容與發送方式:

(一)凡集滿2枚館舍活動戳章者，即可獲得文化小獎品1份，

每人限領一次。

(二)完成集章後，學生仍可持護照參與文化局辦理之摸彩活

動，提高參與誘因。

(三)依學校申報人數核發相對應獎品數量，承辦學校將配送

至物流中心，再請各校至各中心學校領取，由學校發放

予學生。

四、補充說明:

(一)請各校自訂完成集章學生數之收件日期，並清楚告知學

生。

(二)文化護照不需繳回教育處，各校僅需在填報系統上填寫

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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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品數量即可。（申請方式將由教育處另行發布填報系

統，再請各校注意填報）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民小學
副本：本縣文化局(含附件)、本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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